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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天桥检查烟花爆竹市场

地下室搜出200多箱“响货”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杜洪

雷)20日下午，天桥区公安分局和安

监部门在辖区内开展烟花爆竹市场

大检查活动。在鹊山一家超市，检查

人员竟然在地下室收缴了234箱烟

花爆竹。

12月20日下午，天桥公安分局

在前期排查摸底的基础上，组织70

余名民警会同天桥区安监局对泺

口、大桥镇重点地区的商店、仓库、

出租房屋进行突击检查。

下午2时许，记者跟随天桥公安

分局治安大队民警来到黄河浮桥北

侧的鹊山，对沿街的一些商户进行

检查。

检查不久，两位民警从一个沿

街商家中发现了一箱子烟花爆竹。

随后，民警们来到了路边的一个超

市进行检查。这家超市营业面积比

较大，通过超市的后门，一位民警从

后面抱出来一箱白皮鞭炮，说道：

“后面的房间里有十多箱烟花爆

竹。”记者跟随着民警来到了超市后

面的一个房间。房间里面，胡乱摆放
着各式的烟花爆竹十多箱。

巡查期间，一位民警不停地在

超市后面转悠。他意外发现旁边还

有一个地下室。民警凭借着灯光，看

到地下室里面竟然有大量烟花爆

竹。这个地下室被分隔成了4个部

分，其中有三个部分都堆满了烟花

爆竹。“真是没想到储存了这么多

烟花爆竹，上面就是超市，多么危

险啊。”民警不禁惊叹道。经过清

查，该处非法储存的烟花108箱、鞭

炮126箱。

此外，在大桥镇104国道两侧的

商店查获非法储存的烟花爆竹20余

箱。天桥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政委

张宪民介绍，他们依法收缴了非法
储存的烟花爆竹，并将依据《治安管

理处罚法》对相关业主进行处罚。

夫妻俩开饭店做起非法生意

130元赃款换来数年刑期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李文鹏 通讯员 李明

君)一对夫妻为吸引客人光
顾自己饭店，竟容留妇女卖
淫从中抽取红利，他们先后
容留8名“小姐”在店内卖
淫12次，共得赃款130元。近
日，该案在济南市平阴县法
院审结，丈夫张某被判处有
期徒刑六年，罚金60000元，

张某的妻子被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
金30000元。

据了解，张某原系济南
某有限公司职工，因公司效
益不好，张某嫌工资太低，

无法满足其家庭生活的开
支，便辞职下海，然后他与
妻子在220国道旁开了一家

饭店。然而事与愿违，张某
夫妻俩的饭店生意并不景
气，于是他们开始想办法尝
试打“擦边球”。

经过别人介绍，张某夫
妻先后在饭店内容留杨某
等人多次卖淫，每次张某从
中提取10元钱。至案发时，

经检察机关核实，张某先后
共容留8名“小姐”在此卖
淫12次，共得赃款130元。但
没过多久便东窗事发，张某
夫妻被公安机关抓获。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夫
妻以营利为目的，多次容留
妇女在其店内从事性交易，

其行为已构成容留妇女卖
淫罪。据此，平阴县法院作
出了上述判决。

男青年路口拦下巡逻车

原来是丢了钱包忍饥挨饿两天

本报12月20日讯(见习

记者 刘德峰)19日晚9点
40分左右，泉城路与省府前
街交叉路口处，一名男青年
拦下了巡逻至此的警车。

民警询问后得知，男
青年名叫鄂平，是内蒙古
莫旗人。今年春，鄂平一个
人从天津来到济南打工，

他一直在王舍人镇做装修
工。鄂平告诉民警，前两天
他到泉城广场游玩的时
候，不小心把钱包和证件
都弄丢了。他身无分文，在
济南也没有朋友，一个人
硬撑了两天。直到19日晚
上，他实在是饿得难以忍

受，才拦下了警车，向民警
求助。

历下区巡警一中队的
民警了解情况后，先带他去
吃了一顿饭。待他吃饱后，

民警便把他送到了济南市
救助管理站。

20日下午，济南市救助
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鄂平已经乘火车离开了
济南，正在返回老家的路
上。

济南市历下区巡警一
中队的崔教导员提醒，从外
地来打工的朋友，如果遇到
意外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拨
打110求助。

民警在超市地下室发现了大量烟花爆竹。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摄


